
关于帮助做好2012年选调生工作

宣传动员和报名工作的函

党委组织部：
为做好选拔优秀高校毕业生到基层培养锻炼工作，优化基层干部队伍结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组织部拟从内地普通高校2012年全日制本科及以上学历应届毕业生中（不含定向生、委培生和成人教育学院毕业生）选调一部分同志到乡镇工作。望贵校帮助我们在2012年应届毕业生中适当宣传，并动员符合条件的人员报名。
一、选调条件
1．政治素质好，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旗帜鲜明地维护祖国统一、维护民族团结、维护社会稳定，无不良政治表现；

2．有志于从事基层党政工作，志愿到边远地区和艰苦环境锻炼成长，服从组织分配；

3．事业心和责任感强，有较强的组织协调、写作和语言表达能力，有培养前途和发展潜力；

4．中共党员（含预备党员），能如期获得毕业证、学位证，无签约单位；
5．年龄在18周岁以上（1994年4月30日以前出生），35周岁以下（1976年5月1日以后出生）；

6．具备正常履行职责的身体条件，符合公务员录用体检通用标准。

7．其他事项必须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和自治区公务员招录有关规定。

二、选调程序

选调工作坚持“公开、平等、竞争、择优”原则，采取个人自愿、组织审核和考试考核相结合的方式，按照以下程序进行：

（一）填表
内地高校应届毕业生根据选调条件，填写《2012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选调生报名推荐表》（见附件1，电子版可登录gbyc513@163.com下载，密码gbyc2391723），由所在院系和贵校党委组织部审核并填写意见（填写盖章后，内高班高校毕业生寄至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教育厅内学办，其他应届毕业生在资格复审时交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组织部干部一处）。
（二）笔试
报名人员统一参加笔试，自治区党委组织部单独组织录取。烦请贵校一并通知报名人员注意查看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公务员招考公告及简章（4月底5月初，新疆党建网〈www.xjkunlun.cn〉、新疆人事人才信息网〈www.xjrs.gov.cn〉、新疆人事考试中心网站〈www.xjrsks.com.cn〉发布），并按相关要求在网上报名，打印准考证，参加笔试。自治区党委组织部根据笔试成绩，并按照选调名额一定比例确定入闱人员。

（三）资格复审
对入闱人员进行资格复审，重点审核《2012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选调生报名推荐表》、身份证明，中共党员证明，学历、学位及有关奖励证书证明。
（四）体检
组织通过资格复审的人员，到指定的县级以上综合性医院进行体检。体检标准按照《公务员录用体检通用标准（试行）》执行。
（五）素质测试及公示
对体检合格人员进行素质测试。根据素质测试成绩，按照选调名额1︰1的比例确定拟选调人员，并进行公示。
（六）岗前培训

对拟选调人员进行岗前培训，并组织考试。考试合格的，办理公务员录用手续。不合格的，不列为选调生，不予办理公务员录用手续。

三、分配和管理

1．选调生由各地州党委组织部按照面向基层、面向艰苦边远地区的原则，分配到乡镇工作。凡不服从分配的，取消选调生及公务员录用资格。

2．选调生到乡镇报到后，即为新录用公务员，试用期1年。试用期满考核合格的，予以任职，考核不合格的，取消录用。

3．选调生到岗后，全部到村工作1年，挂任相关职务。

4．选调生档案及相关材料由县（市）委组织部管理。

联 系 人：安尼瓦尔·卡地尔

联系电话：0991—2391723
附：1．2012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选调生报名推荐表
2．2012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选调生招录职位
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委员会组织部
                               2012年4月16日

附件1：

2012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选调生报名推荐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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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审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推荐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填表说明：

1.“姓名”栏中填写户籍登记所使用的姓名。

2.“民族”栏中填写民族的全称，不能简称“维”、“哈”等。

3.“出生年月（  岁）”栏中填写出生年月和年龄，年龄是计算到当月的实足年龄。

4.“籍贯”栏中填写祖籍所在地。

5.“出生地”栏中填写本人出生的地方。

“籍贯”和“出生地”按现在的行政区划填写，要填写省、市或县的名称，如“新疆于田”、“陕西蓝田”。

6.“学历”栏中填写接受相应教育的最高学历。

7.“学位”栏中填写获得的学位，并写明何学科学位。

8.“通信地址”栏中填写能够接收邮寄材料的地址。

9.“毕业院校及专业”栏中填写毕业院校、院系和专业的全称，不能使用简称。

10.“报考志愿”填写“××地州选调生”。
11.“简历”从上小学填起。
12. “奖惩情况”栏中填写受院系或县市以上的奖励情况；受处分的，要填写何年何月因何问题经何单位批准受何种处分，何年何月经何单位批准撤销何种处分。没有受过奖励和处分的，要填写“无”。 

13.“家庭主要成员及重要社会关系”栏中填写推荐人选父母和兄弟姐妹的有关情况（已婚的填写配偶、子女和父母的有关情况）。亲属中现任或曾担任副地、厅级领导职务（军队和兵团副师职）人员也要如实填写。

14.“初审意见”，由所在院系党组织填写。
15.“推荐意见”，由所在高校党委组织部填写；内高班高校毕业生由所在高校党委组织部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教育厅内学办填写。

16．此表一式二份，用纸为A4型。填写盖章后，内高班高校毕业生寄至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教育厅内学办，其他应届毕业生在资格复审时（时间、地点另行通知）交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组织部干部一处。
附件2：
2012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选调生
招录职位
	招  录  职  位
	注：招录人数以招考职位表为准。

	伊犁哈萨克自治州选调生
	

	塔城地区选调生
	

	阿勒泰地区选调生
	

	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选调生
	

	昌吉回族自治州选调生
	

	吐鲁番地区选调生
	

	哈密地区选调生
	

	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选调生
	

	阿克苏地区选调生
	

	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选调生
	

	喀什地区选调生
	

	和田地区选调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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